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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政策落实方面缺乏适用于综合治理、生态保护和一体

化管理的法律体系。第四，黄河流域的司法区域按照行

政区域划分，缺乏跨区联动机制，司法保障路径不完全

畅通，阻碍黄河流域生态司法共治格局的形成。

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

协同治理机制的实践路径

（一）树立生态协同治理的绿色发展理念

首先，树立绿色发展理念，指导调整流域的经济发

展方向，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，实现从传统的资源消

耗型经济向创新驱动型经济的转变，推动产业升级，促

进低碳、环保和高效益的产业发展。在项目审批、资源

管理等方面落实绿色标准，例如限制高污染、高能耗产

业的进入，优先支持符合绿色发展的产业。

其次，通过宣传和教育，增强流域内居民的绿色发

展意识，使其认识到生态保护与个人生活质量的紧密关

系。推动公众将绿色理念内化为日常生活习惯，例如节

约水资源、减少污染等，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生态保护

的氛围。

再 次 ， 积 极 探 索 多 方 合 作 共 建 绿 色 发 展 模 式 ， 依

托协同治理机制，实现政府、企业、社会组织的共同参

与 ， 以 绿 色 发 展 理 念 为 基 础 ， 设 计 和 实 施 生 态 保 护 项

目。鼓励各地政府与环保机构、企业联合开展绿色技术

创新，推广清洁能源、环保产业，增强绿色发展的科技

支撑。

最后，建立科学的绿色发展评价体系，对流域内各

地的生态保护成效、资源利用效率、环境质量改善等进

行评估，形成激励与约束机制。通过绿色评价体系，督

促地方政府和企业落实绿色发展理念，提升生态保护的

长效性和可持续性。

（二）推进经济协调发展的协调发展机制

在黄河流域，经济协调发展机制有助于解决各地区

发展不平衡的问题，实现跨区域发展综合体内部资源的

合理配置和区域协调发展。

首先，政策引导，制定并落实有利于区域协调发展

的政策，特别是在资金、技术、项目等方面给予支持。

通过优惠政策鼓励落后地区发展，缩小区域发展差距。各

省区应在国家宏观政策指导下，制定符合自身特色的经济

发展规划，确保各地区的发展方向一致，协调推进。

其次，优化产业结构与布局，淘汰落后产能，鼓励

高新技术产业和绿色产业的发展，提升整体经济质量。

根据各地的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，合理布局产业，实现

各地区产业的差异化发展。加强区域内交通、能源、水

利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，推动区域之间的经济交流与

合作，提高经济发展的整体效率。通过共同投资和建设

重 大 基 础 设 施 项 目 ， 提 升 流 域 内 各 地 区 的 经 济 发 展 潜

力，促进区域经济的融合发展。

再次，进一步加强跨区域合作机制，设立跨省区经

济合作平台，鼓励各地政府、企业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

经济合作项目，形成合力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。开展区

域间的产业链协同，推动上下游企业的合作，提升整体

产业链的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。在资源开发和生态保护

过程中，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和利益共享机制，确保各地

区在经济发展中获得公平的利益分配。通过设立基金等

方式，支持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项目，实现经济发展

与生态保护的双赢。

最后，不断推动科技创新与合作以加强科技创新的

区域合作，鼓励科研机构、高校和企业之间的技术交流

与合作，提升经济发展的创新能力。通过科技创新推动

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，提高整体经济的效率和竞争力。

（三）完善生态协同治理的协同共治机制

从黄河流域整体综合治理的角度出发，构建多元参

与机制，不断完善流域生态协同治理的合力共治机制，

整合各方资源和力量，形成合力，提高治理效率。

首先，强化政府的主导作用，政府制定生态治理政

策与法律法规，为协同共治提供制度保障。进一步加强

政策执行力，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。建立生态环境监

督机制，定期检查各地区的生态治理情况，确保各方按

照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执行，维护生态环境的稳定。

其次，建立以政府为主导，多元主体参与的全域共治

的协同治理体系。各省区要将黄河流域作为有机整体，统

筹规划，相互联动，协同推进，加强协同共治。

再 次 ， 企 业 、 公 众 要 进 一 步 强 化 责 任 、 提 升 参 与

度。鼓励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采用环保技术和可持续发展

模式，降低生态足迹，履行社会责任。建立企业参与生

态治理的激励机制，如绿色信贷、税收减免等，促使企

业主动参与生态保护项目和环境治理。同时，建立公众

参与生态治理的平台，鼓励市民通过意见征集、志愿服

务、举报机制等方式参与环境监督与治理。

从 次 ， 建 立 多 方 协 作 与 信 息 共 享 平 台 ， 建 立 跨 部

门、跨区域的信息共享平台，实现生态治理信息的及时

交流与共享，提高治理决策的科学性。

最后，不断完善实施生态补偿机制，对积极参与生

态治理的地区或企业给予经济补偿，鼓励更多的主体参

与到生态保护中来，促进生态环境的修复和保护，确保

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良性互动。


